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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429        证券简称：时创能源        公告编号：2023-030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代建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代建协议的议案》基于对

公司长远发展、项目稳定性等方面的考虑，同时兼顾公司资金压力拟签署代建协

议，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现就该事项的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概述 

2023 年 8 月 1 日，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

建设“年产 4GW 硅片（切片）和 4GW 晶硅太阳能电池制造项目”的议案》，该

项目拟采用租赁江苏苏控光伏开发有限公司的溧阳高新区光伏产业园的方式实

施。基于对公司长远发展、项目稳定性等方面的考虑，同时为减少公司前期对土

地及厂房建设等大额的资本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公司可以集中资金投入

生产线等相关设备，公司拟与江苏苏控光伏开发有限公司、江苏省溧阳高新区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代建协议，由江苏苏控光伏开发有限公司代建厂房、动辅设

备及附属设施，公司对代建厂房采取先租后回购的方式，租金价格和回购方案以

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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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江苏苏控光伏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MAC8BRP41L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葛志金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02-06 

注册地址：溧阳市昆仑街道上上路 79 号 414 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

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江苏省溧阳高新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公司的关系：该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江苏省溧阳高新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067633582X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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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22,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05-03  

注册地址：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泓口路 218 号 

经营范围：城市市政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复垦开发、整理，投资咨询管理，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商业策划，生态农业开发，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经销五

金、建筑材料，基础设施管理与维护、绿化养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江苏溧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7.6303%；溧阳市城市建设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3697% 

与公司的关系：该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代建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江苏苏控光伏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江苏省溧阳高新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代建模式 

由江苏苏控光伏开发有限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代建厂房、代购土地，所需资

金由其承担。 

（三）代建内容 

1、项目各建筑物主体结构及相关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等，但不包括厂区内

绿化，该部分绿化由乙方自行实施并承担费用。 

2、项目道路、水电气管网、雨污水（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管网等。 

3、具体内容和做法按图审确认的正式图纸和甲乙双方确认的附加图纸为准。 



4 

（四）代建成本 

甲方为了本项目先行出资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用地价款、审

计机构审定的本项目工程造价、相关手续费、检测费、审计费、勘察设计费、监

理费以及各项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契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等为

本项目实际支出的全部费用。 

（五）回购方式及回购价款的支付时间 

乙方应当自厂房竣工验收之日或交付日起 5 年内（回购期）回购丙方持有的

全部甲方股权。 

四、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采用“代建-租赁-回购”模式取得厂房和基础设施，可降低公司前

期对土地及厂房建设等大额的资本投入，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集中资

金投入生产线等相关设备，提高内部收益率。本次厂房建设有利于公司未来生产

经营，扩大产能，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本次项目不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正

常开展，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代建合同签署后，交易双方将进一步就后续事项进行协商实施该合同；本项

目在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

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及管理风险。 

五、上网公告附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代建协议》 

特此公告。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 31日 


